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實習課程績效自評辦法 
105 年 3月 2日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實習課程實施成效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

及本校學生產業實習課程辦法、學生校外產業實習時數證明辦法之規定，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實習課程，指依科、系、所、學程，規劃具有學分數，且對應專業能

力所進行之職場屬性實務學習課程，不包括實驗課程及實作訓練課程。師資培育

系所之學生實習相關內容已納入師資培育評鑑，依實際狀況得免再度進行自評。 

第三條 本校辦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以下簡稱評量）；其評量項目如下： 

一、實習機制： 

(一)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及運作機制。 

(二)實習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 

(三)實習學生之安全維護。 

(四)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或轉介。 

(五)實習輔導及訪視運作機制。 

二、實習成效： 

(一)實習學生就業輔導成效。 

(二)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 

三、前次評量結果改進情形。 

實習課程為校外實習者，應增加下列評量項目： 

一、實習機制： 

(一)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擇定及媒合機制。 

(二)校外實習合約之簽訂及執行。 

(三)校外實習保險之投保情形。 

(四)校外實習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理機制。 

二、實習成效： 

(一)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滿意度成效。 

(二)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 

(三)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度成效。 

第四條 本校應就實習課程辦理情形，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評鑑項目，以全校整體實習課

程績效（含各學院、系、所、學程績效）進行自我評鑑，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專

家擔任委員，針對前一學年實習課程進行評量，每學年實施一次，以第一學期實

施為原則。並依教育部所規定期限內，提報績效自評報告書至教育部備查。 

前項有關績效自評報告書格式依教育部規範製作。 

第五條 實習與就業輔導處須針對實習課程績效結果製作自評報告書，陳校長核定後，依

教育部規定時程送部備查。 

第六條 實施績效評量期程及負責項目說明如下： 

一、實習與就業輔導處：彙整各系所提供之實習成果於當年度 8月底前完成自評

報告書初稿並辦理校內外專家委員自評，自我評鑑結果送交受評單位作為改

進參考，且於當年度 9月底前提出改善計畫、10 月製作完成自評報告書，依



教育部規定時程送部備查。 

二、各系所可參考實習與就業輔導處所提供自評內容相關及滿意度問卷(格式一)

調查格式與表格： 

(一)提供自評報告書相關資料，含參與實習學生人數統計(格式二)、課程開設 

    情形(格式二)、實習機構名冊(格式二)、實習機制並檢附佐證資料、實習 

    課程滿意度成效、實習相關活動執行成果(格式三)等資料。 

(二)由各系所協助統計選修實習課程之人數，系所無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或開課

人數不足者可於當年度 6 月底前鼓勵自主實習之學生依照高師大學生產業

實習認證辦法申請實習時數證明，並於 9 月底前提供實習學生及校外實習

合作機構滿意度調查成果。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實就處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工作流程 

 

       步 驟             時  間               說 明   

                         

 

  

                             

                        

 

 

                         

                              

 

 

 

 

 

                              

                                           

 

                              

                              

                              

 

 

                              

                          

 

 

 

 

 

 

 

持續協助系所辦理相關活動及進行活動公告宣傳。 

執行「大學校院辦理實習課程

調查」 

1.遞送「大學校院辦理實習課程調查表

單」給各系所。 

2.彙整各系所辦理實習課程狀況調查於 2

月經校長核章後，將掃描檔及電子檔寄

至教育部高教司承辦人信箱。 

召開「職涯輔導教師會議」 邀請校長、相關主管、各系所主管、系所

職涯輔導教師等單位與會，實習推動與輔

導工作交流。 

彙整各系所參與實習名單、實

習時數證明書名單相關資料 

彙整各系所自評報告書所需

相關資料 

於7月10日前彙整各系所提供參與實習名

單、實習時數證明書名單等相關資料。 

於7月25日後彙整各系所績效自評報告書

所需相關資料，撰寫自評報告書初稿。 

召開「產業實習課程自評會

議」 

邀請產學專家擔任自評委員進行自評會

議及自評評鑑結果審議。 

本校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

書備文報部 

將本校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書面乙

式 5份及光碟 1份備文報部。 

上學期   
1 月 

下學期   
4 月 

下學期   
4 月-6 月

下學期   
7 月 

上學期   
8 月 

上學期   
10 月 

彙整實習滿意度調查結果 

完成彙整本校實習滿意度調查結果。 
上學期   
9 月 

召開「職涯輔導教師會議」 

上學期   
10 月 

邀請校長、相關主管、各系所主管、系所

職涯輔導教師等單位與會，實習推動與輔

導工作交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各系(所)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工作流程 

 

       步 驟             時  間                說 明   

                         

 

  

                             

                        

 

 

                         

                              

 

 

 

 

 

                              

                                           

 

                              

                              

                              

 

 

                              

                              

 

 

 

  

填寫回傳「大學校院辦理實習

課程調查表單」 

依據教育部來函附件填寫後回傳至就業

輔導組。 

派員參加「職涯輔導教師會

議」 

1.參與實就處辦理「職涯輔導老師會

議」，與會人員：校長、相關主管、各

系所主管、系所職涯輔導教師等單位。

2.瞭解實習課程績效自評的流程及配合

事項等。(可參考附件) 

於 7 月 25 日前備妥績效自評報告書所需

相關資料(含參與實習學生人數統計、課程開設

情形、實習機構名冊、實習機制檢附佐證資料、實

習課程滿意度成效、實習相關活動執行成果等資

料)交付實就處就業組進行初步彙整。 

彙集參與實習名單、實習時數

證明書名單相關資料 

於6月30日前彙集有開設校外實習課程者

參與實習名單暨無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或

開課人數不足者申請實習時數證明書名

單相關資料。 

備妥績效自評報告書所需相

關資料交付本處進行初步彙

整 

1.實就處於8月邀請產學專家擔任自評委

員進行自評會議，針對績效自評報告書

進行彙整、檢討。 

2.若會後有需修改之處，請各系所配合修

正。

依據產學專家自評會議結

果，針對績效自評報告書進行

檢討、修正 

上學期   
1 月 

下學期   
4 月 

下學期   
4 月-6 月

下學期   
7 月 

上學期   
8 月 

進行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並

協助學生申請時數證明 

1.針對實習機構/學生進行滿意度調查，

於 9月 25 日前備妥資料交付實就處進

行彙整。(可參考附件) 

2.鼓勵學生依照高師大學生產業實習認

證辦法及申請作業流程申請實習時數

證明。

上學期   
9 月 

派員參加「職涯輔導教師會

議」 

1.參與實就處辦理「職涯輔導老師會

議」，與會人員：校長、相關主管、各

系所主管、系所職涯輔導教師等單位。

2.瞭解實習課程績效自評的流程及配合

事項等。(可參考附件) 

上學期   
10 月 



 

附件一 

 



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實習課程，指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依科、

系、所、學程，規劃具有學分數，且對應專業能力所進行之職場

屬性實務學習課程，不包括實驗課程及實作訓練課程。 

第三條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應就學校辦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

（以下簡稱評量）；其評量項目如下： 

一、實習機制： 

(一)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及運作機制。 

(二)實習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 

(三)實習學生之安全維護。 

(四)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或轉介。 

(五)實習輔導及訪視運作機制。 

二、實習成效： 

(一)實習學生就業輔導成效。 

(二)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 

三、前次評量結果改進情形。但第一次接受評量之學校不適用之。 

實習課程為校外實習者，應增加下列評量項目： 

一、實習機制： 

(一)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擇定及媒合機制。 

(二)校外實習合約之簽訂及執行。 

(三)校外實習保險之投保情形。 

(四)校外實習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理機

制。 

二、實習成效： 

(一)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滿意度成效。 

(二)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 

(三)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度成效。 

第四條  學校應就實習課程辦理情形，依前條所定評量項目進行績效自評，

並於本辦法施行後一年內，檢附績效自評報告書，送本部備查。 

本部得將實習課程評量納入學校校務評鑑，依校務評鑑程序規定

辦理，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量機構（以下簡稱受託機構）定

期辦理評量。 

前項受託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且設立宗旨與教育相關之法人或團體。 



二、有專業客觀之評量實施能力，包括足夠之評量領域學者專家、

完善之評量委員遴選與培訓制度、足夠之專（兼）任行政人員

及健全之組織與會計制度。 

第五條  受託機構應依下列原則及程序辦理評量工作： 

一、組成評量小組，統籌整體評量事宜。 

二、訂定評量實施計畫，包括評量項目、基準（指標）、程序、結

果、申復、申訴、評量委員資格、講習、倫理、迴避及其他

相關事項，經評量小組通過及本部核定後，於辦理評量六個

月前通知學校。 

三、評量實施前，應辦理評量說明會，針對評量之實施，向受評

量學校詳細說明。 

四、評量實施前，應辦理評量委員評量說明會。 

五、評量結束後，應於三個月內完成評量報告初稿，並經評量小

組通過後，送達各受評量學校。 

六、對評量報告初稿不服之受評量學校，應於評量報告初稿送達

後十四日內，向受託機構提出申復；受託機構應自受理申復

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申復審查；申復有理由者，評量小組應

修正評量報告初稿及評量結果。 

七、受託機構應公布評量結果，並將評量報告書送受評量學校。 

八、對評量結果不服之受評量學校，應於結果公布一個月內，向

受託機構提出申訴；申訴有理由時，由受託機構修正評量結

果。 

九、參與評量相關人員對評量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

義務，不得公開。 

第六條  本評量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等級。 

評量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之學校，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改進；

本部得以評量結果作為核定調整學校發展規模及經費補助之參

據。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 

您好： 

    感謝您協助本校同學完成校外實習課程，為了解本校實習課程實施情形及

學生表現，請您撥冗填寫本問卷，本問卷僅進行整體分析，不涉及個別資料判

別，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我們精進學生實習之方向，填寫完成後請利用回郵信封

寄回即可，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實習與就業輔導處 敬啟

電話：（07）717-2930#6451

E-mail：ic＠nknucc.nknu.edu.tw

壹、基本資料 

機構名稱：                 填表人：             職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期實習學生人數：            系／所   名 

貳、實習滿意度調查 

題 項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一、實習前 

(1) 與學校接洽之順暢度。 □ □ □ □ □ 

(2) 實習合約之簽訂情形 □ □ □ □ □ 

(3) 學校產業實習辦法的完整度。 □ □ □ □ □ 

二、實習中 

(4) 對不適應的學生的輔導或轉介      

(5) 訪視人員之態度 □ □ □ □ □ 

(6) 發生爭議時的協商處理 □ □ □ □ □ 

(7) 學校對學生之安全維護 □ □ □ □ □ 

三、實習後 

(8) 實習課程對合作機構之助益。 □ □ □ □ □ 

您是否願意與本校實習課程合作                      □願意  □不願意 

參、其他建議 

 

 

 

 

 

謝謝您的填答。 

格式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職涯能力回饋單 

您好： 

    感謝您協助本校同學完成校外實習課程，為了解本校實習課程實施情形及

學生表現，請您撥冗填寫本問卷，本問卷僅進行整體分析，不涉及個別資料判

別，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我們精進學生實習之方向，填寫完成後請利用回郵信封

寄回即可，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實習與就業輔導處 敬啟

電話：（07）717-2930#6451

E-mail：ic＠nknucc.nknu.edu.tw

壹、基本資料 

機構名稱：                 填表人：             職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期實習學生人數：            系／所   名 

貳、實習表現回饋 

題 項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一、實習前 

(1) 與學生的聯絡狀況。 □ □ □ □ □ 

(2) 學生對行政程序的配合度。 □ □ □ □ □ 

二、實習中 

(3) 學生的出勤狀況。 □ □ □ □ □ 

(4) 學生的工作態度。 □ □ □ □ □ 

(5) 學生的學習能力。 □ □ □ □ □ 

(6) 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 □ □ □ □ 

(7) 學生的專業知識。 □ □ □ □ □ 

三、實習後 

(8) 學生實習的整體表現。 □ □ □ □ □ 

您是否願意繼續提供實習機會給與本校學生            □願意  □不願意 

參、其他建議 

 

 

 

 

 

謝謝您的填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滿意度調查 

您好： 

    本問卷僅進行整體分析，不涉及個別資料判別，請同學撥冗詳實填答，您

的寶貴意見將對未來的學弟妹們能更加順利進行實習。勞煩您撥冗填答，感謝

您的協助，謝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實習與就業輔導處 敬啟

電話：（07）717-2930#6451

E-mail：ic＠nknucc.nknu.edu.tw

壹、 基本資料 

一、就讀科系：                    系/所     年級                                          

二、實習課程分類：□暑期實習□學期實習□學年實習□海外實習□其他             

貳、實習滿意度調查 

題 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一、實習前 

(1) 實習前學校提供我完善的實習資訊或諮詢管道。 □ □ □ □ □

(2) 實習前我瞭解實習時相關的權利及義務。 □ □ □ □ □

(3) 實習前我瞭解職場倫理。 □ □ □ □ □

二、實習中 

(4) 實習機構提供我專業且安全的實習環境。 □ □ □ □ □

(5) 實習內容與我在校所學是有關聯的。 □ □ □ □ □

(6) 在校所學專業技能有助於實習工作中的運用。 □ □ □ □ □

(7) 實習機構有人協助指導實習上遇到的困難。 □ □ □ □ □

(8) 學校老師曾來訪視及關心我的實習狀況。 □ □ □ □ □

三、實習後 

(9) 實習後我覺得提升自己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 □ □ □ □ □

(10) 透過這次實習，有助於我對職場工作態度的了解。 □ □ □ □ □

(11) 經過這次實習經驗，我會鼓勵學弟妹參與校外實習。 □ □ □ □ □

(12) 我認為實習對畢業後尋找工作有所幫助。 □ □ □ □ □

(13) 未來當初實習機構如願意聘用我，我有意願前往任職。 □ □ □ □ □

參、其他建議 

 

 

 

 

謝謝您的填答，並預祝您學業順利。 



 

 

學生參與實習人數統計 

 國內實習人數 

國外實習人數 合計 校內實習 

(含附屬機構) 
校外實習 

103     

104     

總計     

 

實習課程開設情形 

學年度 系所名稱 
學

制

實

習

年

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課

程

性

質

實

習

類

型

實習場域 

實

習

人

數

合

計

103 

       □校內實習(含附屬機構)   

□校外實習(國內) 

□校外實習(國外) 

□校外實習(港澳大陸) 

104 

       □校內實習(含附屬機構)   

□校外實習(國內) 

□校外實習(國外) 

□校外實習(港澳大陸) 

   註 1：實習類別係為暑期、學期、學年擇一填寫；醫護、師培或其他，擇一填寫。 

   註 2：課程性質係為必修、必選或選修。 

 

實習機構名冊 

學年度 實習科系 課程名稱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 實習人數

103   
   

   

104   
   

   

 

格式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實習相關活動執行成果 

製表系(所)：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1.活動名稱：                                                             

 

2.活動性質：至少勾選一項，可複選 

□職涯參訪 □職涯媒合 □職涯演講 

□職涯說明會 □職涯證照/競賽 □職涯教師成長 

□其他                  

3.活動日期及時間： 

（如為系列活動，請分別填列各場次辦理日期及時間） 

 

4.活動地點：□校內：                                        □校外： 

 

5.邀請講者或貴賓：（含服務單位及職稱） 

 

6.參加對象及人數：□實際人數：  人     

（如為系列活動，請分別填列各場次人數） 

 

7.活動摘要報導： 

（請條列敘述，可包括：1.活動特色說明；2.  活動流程；3.活動與學生需求的結合度等）。

 
 
 
 
 
 
 
 
 
 
 
 
 
 
 
 
 
 
 
 
 
 
 
 

※紅色文字為製表說明，製作時請刪除 

   

格式三 



活動照片(至少以 A4一頁呈現) 

(建議含海報、講師、參與學生、討論情形及公開的成果發表照片) 

照片 1  照片 2 

照片 1的文字說明  照片 2的文字說明 

照片 3  照片 4 

照片 3的文字說明  照片 4的文字說明 

照片 5  照片 6 

照片 5的文字說明  照片 6的文字說明 

 

 

 


